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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

115年 1月 1日至 1月 31日重要工作紀實 
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 

1 月 6日 

本分署於115年1月6日舉辦今年首場「123聯合拍賣會」。儘管當
日冷氣團來襲，氣溫偏低，仍不減民眾熱情，現場人潮踴躍、競標氣
氛熱絡，拍定金額高達123萬餘元，有效挹注國庫。本分署也藉著此
次的拍賣活動，同步宣導道安、打詐反毒及建構性別平等環境之重要
性，展現多面向政策宣導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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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9日 

至 10 日 

為強化同仁體適能，落實上級機關倡導從事身心健康活動，
本分署特派員於 115 年 1月 9日至 10 日參加第 81 屆司法節
球類運動會比賽。本分署參加之項目為桌球，參賽選手除習
得崇揚法治、培養團隊精神外，彼此之間也達到業務交流、
激勵士氣及增進情誼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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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2 日 

【1月 12 日新聞稿】 
滯欠酒駕同車乘客罰鍰及健保費達 32萬元 
桃園分署查封房屋 男子急辦分期暫保不動產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為貫徹政府對酒駕「零容忍」的決心，以守護民眾行的安全，
本分署近期持續針對滯欠酒駕罰鍰案件展開強力執行。新屋
區一名許姓男子因乘坐酒駕友人之車輛，遭罰 1萬 5,000 元，
逾期未繳經移送本分署執行，連同其他滯欠之罰鍰及全民健
康保險費等，共積欠 32 萬餘元。經本分署多次催繳，許男均
未繳納，直到收到查封其名下房屋的通知後，許男始願意辦
理分期繳納，於繳納第一期款項 9萬 7,000 元後，許男的房
屋始暫免遭拍賣。本分署對於酒駕相關案件，持續強力執行、
清查財產，民眾切莫抱持僥倖心態，規避繳納義務。如遭裁
罰亦應盡速繳納，如無法一次完納，可申請分期繳納，以免
財產遭查扣執行而後悔莫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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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27 日 

【1月 27 日新聞稿】 
三寶媽面臨失業斷炊  
桃園分署農曆年前關懷送暖 助五口之家平安過年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農曆春節腳步將近，本分署秉持「執行有愛，公義無礙」的理
念，於 115 年 1月 27 日上午前往桃園市龍潭區關懷訪視經濟
弱勢義務人蘇姓女子（82 年次），除致贈白米等民生物資解
決燃眉之急外，更主動協助轉介社會福利機構，讓深陷經濟
困頓的五口之家，在寒冬中感受到政府的關懷與溫情，幫助
他們度過難關，共同迎接新年的希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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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29 日 

本分署為擴大偏鄉服務範圍，於 115 年 1月 29 日派員駐復
興區公所與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，共同為當地
民眾提供服務。圖為本分署派員至復興區公所為民眾提供
行政執行相關服務之情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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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30 日 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業務組陳副組長匯斌率該局所屬北區養
護工程分局同仁於 1月 30 日拜會丁分署長，雙方就彼此的
業務進行交流、互動，強化雙方的互信及合作關係。 

 

 

 


